
「e-投資通知書」服務 –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

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e-InvestAdvice Service – 
Investment Funds e-Reports Service and 
Investment Funds e-Notices Service 

 
 
 

致 ： 恒生銀行有限公司（「本行」）  日期  
To : Hang Seng Bank Limited (the “Bank”) Date：  

 

戶口號碼 Account Number   - 88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s Name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Document Number  

聯名申請人姓名  
Joint Applicant’s Name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ID Document Number  

 
註：請於適當方格加  號。 Note: Please  where appropriate. 

(A)  申請/終止服務 SERVICE APPLICATION/TERMINATION 

只適用於上述戶口號碼之附屬基金戶口已啟動  
Only applicable where the Investment Funds Sub-account under the Account Number specified above has been activated 
 終止郵寄版本 (請同時填寫(B)部) 

Suppress Hardcopy (Please also Complete Part (B)) 
恢復郵寄版本 

Resume Hardcopy 
基金財務報告 -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 
Investment Funds Financial Reports  
– Investment Funds e-Reports Service 

  

基金單位持有人通告 - 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 
Investment Funds Unitholders’ Notices  
– Investment Funds e-Notices Service 

  

(B)  電郵地址
#Δ e-MAIL ADDRESS#Δ 

  終止郵寄版本  SUPPRESS HARDCOPY    更改電郵地址 CHANGE e-MAIL ADDRESS 

申請人電郵地址Applicant’s e-mail address 聯名申請人電郵地址Joint Applicant’s e-mail address 

     

注意事項：由本行收到此申請當日(星期六除外)之後計起，本行一般需要三個工作天(星期六除外)以處理申請。成功之申請將於上述有關基金文件

之下一個印發日生效。 
Important Note : The Bank generally takes 3 working days(excluding Saturday) after the day (excluding Saturday) on which this application is received by the Bank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Successful application shall take effect on the next generation date of the relevant investment funds documents mentioned above. 
 
# 每名申請人須確保所提供之電郵地址乃有效及適合用於收取所選取之文件類別(尤其應考慮到其電子郵箱之可用電郵儲存量及電郵體積限制)。每

名聯名戶口之持有人可各自指定一個電郵地址以供申請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及收取根據該等服務提供之基金電子財務

報告及基金電子通知書。 
# Each Applicant should ensure that the e-mail address provided is valid and suitable for receiving the selected type(s) of document(s) (in 
particula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vailable e-mail storage space and the e-mail size limit thereof). Each holder of a joint account can designate 
an e-mail address for application of Investment Funds e-Reports Service and/or Investment Funds e-Notices Service and for receiving 
Investment Funds e-Reports and Investment Funds e-Notices provided pursuant thereto. 
 

Δ 閣下於本表格提供之個人資料，將受本行於本表格背頁之" 致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關於個人資料（私隱 ）條例的通知"管限。 
Δ The privacy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ou in this form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Bank’s “Notice to Custom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set out overleaf. 

 

本人（等）確認本人（等）已閱讀及明白並同意受「本行」之「e-投資通知書」服務 -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章則約束。 
I / We acknowledge that I / we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Bank’s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e-InvestAdvice 
Service – Investment Funds e-Reports Service and Investment Funds e-Notices Service. 
 
   銀行專用 For Bank Use 
   Branch NSC DEP 
   Documents to customers 

Notice to Custom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C 

CIS 
Input 

CIS 
Approval

主戶口持有人/申請人簽署(01) 
Signature(s) of Principal Account 
Holder/Applicant (01) 

 聯名戶口持有人/聯名申請人簽署*(02) 
Signature(s) of Joint Name Account 
Holder/Joint Applicant*  (02) 

Branch No.: 
Branch Approval: 

  

(請用留存本行之印鑑簽署) 
(Please use signature(s) / chop(s) filed with the Bank) 

 
Supervisor or above  

  

s.v.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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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聯名戶口而言，如欲透過「本行」的分行向「本行」作出終止或恢復所選取之文件類別的郵寄版本之指示，所有聯名戶口持有人須填妥簽署本申請表並將之交

回「本行」的任何本地分行。 

* In respect of a joint account, for instruction(s) to suppress or resume hardcopy of the selected type(s) documents to be given to the Bank via its branch, all the joint 
account holders have to complete and sign a copy of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submit the same to any local branch of the Bank. 

OAM / CIS 



 

「e-投資通知書」服務 -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章則 
 

If you would like to obtain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e-InvestAdvice Service - Investment Funds e-Reports Service and Investment Funds 
e-Notices Service, please contact our branch staff. 

 

1. 釋義  
於本章則內：  
「適用規例」指由任何監管機構、政府機關、交易所或專業團體不時發出之任何適用法律、規例或法
令，或任何規則、指示、指引、守則、通知或限制（不論是否具法律效力）；  
 
「獲授權人士」指獲「客戶」授權 (連同簽署式樣 )並不時按照「本行」合理要求的方式知會「本行」
及可向「本行」發出「指示」之人士；  
 
「本行」指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客戶」指以其姓名開立有關「綜合戶口」之人士或（視情況而定）每名人士，包括該人士之遺產代
理人或合法繼承人，如文義允許，亦包括任何「獲授權人士」；  
 
「指定電郵地址」指「客戶」不時以指定形式通知「本行」之電郵地址，以讓「本行」向「客戶」發
出「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同時亦指最後所知之「客戶」電郵地址；  
 
「基金電子通知書」指任何「本行」根據本章則以電郵方式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的「通
知書」，而「通知書」乃是以數碼形式、以超連結形式 (「客戶」可在指定時間內透過該超連結於「本
行」網站下載該「通知書」 )，或其他由「本行」不時指定之形式送予「客戶」 (須受「適用規例」規
限 )；  
 
「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指就「客戶」名下每一指定「綜合戶口」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通知書」
之服務或任何其他相關或附帶服務；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指「本行」根據本章則，以電郵方式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的「財
務報告」，而「財務報告」乃是以數碼形式、以超連結形式 (「客戶」可在指定時間內透過該超連結於
「本行」網站下載該「財務報告」 )，或其他由「本行」不時指定之形式送予「客戶」 (須受「適用規
例」規限 )；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指就「客戶」名下每一指定「綜合戶口」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務
報告」之服務或任何其他相關或附帶服務；  
 
「恒生個人 e-Banking」指「本行」（根據有關章則）不時透過任何由「本行」或代表「本行」建立、
運作及 /或維持之互聯網站提供之網上銀行服務及設施，供「客戶」於網上向「本行」發出指示及與「本
行」聯絡，以便進行銀行、投資、財務及其他不同性質的交易及買賣，以及獲取「本行」及 /或滙豐集
團成員提供之服務、產品、資訊、貨物、利益及優惠；  
 
「香港」指香港特別行政區；  
 
「綜合戶口」指任何以「客戶」名義於「本行」開立而「本行」視為一個綜合戶口的銀行戶口；  
 
「指示」指以「本行」指定形式及以「本行」指定之途徑發出並送遞或傳送至「本行」之書面指示，
包括「電話指示」或透過「恒生個人 e-Bank ing」（如適用）送遞或傳送至「本行」之指示。在每種情
況下，均受「本行」就任何特定「指示」類別而合理地指定之條件之規限；   
 
「通知書」指與「客戶」不時透過「本行」 (或其代理人 )  投資的任何集體投資計劃之銷售或組成文件
之更改、提議更改及／或更新及／或任何其他事宜有關之通知、資料及通訊，而該等通知、資料及通
訊（包括數碼形式者）均由「本行」（或其代理人）收取及 /或發出；  
 
「財務報告」指「客戶」不時透過「本行」 (或其代理人 )  投資的任何集體投資計劃之經審核年報及賬
目、中期報告及賬目以及其他財務報告及賬目，而該等報告及賬目（包括數碼形式者）均由「本行」
（或其代理人）收取及 /或發出；及  
 
「電話指示」指利用以聲音及 /或其他「本行」指定方式操作之電話之功能或設備，直接或透過任何電
訊公司、設備、器材或中介者（機械、電子或其他）向「本行」發出之指示。電話包括手提電話及無
線電話。  
 

2. 使用之條款  
 a .  以下為使用「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章則，亦為閣下已經不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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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遵守之「綜合戶口」章則之額外及補充條款，但不會作出替代。建議閣下於繼續進行「基金電子

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申請前，將該等章則連同本章則再次細閱。閣下一經

申請「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即表示閣下已明白及接受「基金電

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章則」。  
 b .  對「  電訊設備」  之提述，  亦包括手提電腦、桌面個人電腦、掌上電腦及任何其他用作接收「基

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之電子媒介及 /或設備。  
   
3. 「客戶」之接納及授權   
 a .  於本章則之規限下，「客戶」要求並授權「本行」，亦同意「本行」可以將與「客戶」名下每一指定

「綜合戶口」及「客戶」透過「本行」 (或其代理人 )  投資的任何集體投資計劃有關的「財務報告」

及 /或「通知書」 (可由「本行」不時全權指定 )，以數碼形式、以超連結形式 (「客戶」可在指定時間

內透過該超連結於「本行」網站下載該「財務報告」)，或其他由「本行」不時指定之形式  (須受「適

用規例」規限 )，經電郵方式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  
 b .  鑑於「本行」同意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客戶」

接納並同意受本章則之約束。  
 c .  在本章則之任何附加條款（包括但不限於第 3(d)條及第 6 條）或「本行」訂明的其他條款的規限下，

就 一 名 為 「綜合戶口」之戶口持有人之「客戶」而言，「客戶」的任何申請或終止「基金電子財務

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指示須以「本行」不時指定之形式 /方式及途徑給予「本

行」。  
 d .  「客戶」承認及同意「本行」可全權決定拒絕「客戶」之「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

子通知書服務」申請而毋須提出理由。  
 

4. 「客戶」資料  
 a .  「客戶」同意及承認「客戶」之個人資料及所有其他與「本行」之交易或買賣有關之詳情 /資料，均

會與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有關而使用。「客戶」

授權「本行」可以向其認為需要之人士（包括滙豐集團成員或任何第三者服務供應商）使用、儲存、

披露、轉移（不論在香港以內或以外）、取得及 /或交換該等個人資料及其他詳情及資料，以作「本

行」認為適當之用途。  
 b .  「客戶」保證提供予「本行」的所有資料乃盡其所知最準確者。  
   
5.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的範圍   
 a .  「本行」會不時決定及指定「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範圍及特點，

以及有權隨時予以更改、擴大或減少並通知或毋須通知「客戶」。  
 b .  「客戶」及任何其他人士查閱「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時，不應將

當 中的 任何資 料或 通訊視 為向 任何人 士在 任何司 法管 轄區認 購任 何產品 或服 務（包 括但 不 限 於 投

資、存款、保險及貸款）的招引或遊說，而在該司法管轄區向該人士作出該等招引或遊說乃是屬於

違法的。  
 c .  倘「本行」發出更改「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通知，有關通知可

以「本行」認為適當之方式或形式作出，包括但不限於使用直接郵寄、於分行展示或電子通訊方式

例如電郵。  
 d .  「客戶」一經發出要求及授權而「本行」表示同意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本行」會將「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以數碼形

式、以超連結形式 (「客戶」可在指定時間內透過該超連結於「本行」網站下載該「財務報告」 )，
或其他由「本行」不時指定之形式  (須受「適用規例」規限 )經電郵傳送予「客戶」，。除非由「本

行」暫停或由「客戶」或「本行」根據有關條款終止「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

知書服務」，否則「本行」將不會再將「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之印刷本郵

寄予「客戶」。  
   
6.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的申請及操作  
 a .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乃提供予備有互聯網服務供應商及備有可接

收及閱讀「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基金電子通知書」的適當通訊設備及電腦軟件之「客戶」。  
 b .  「客戶」需向「本行」提供任何「本行」合理地要求之個人資料以及有效及最趨時之電郵地址，以

讓「本行」可以向「客戶」發出「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客戶」收取「基

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之電郵地址如有更改，應即以「本行」可不時指定的形

式通知「本行」。  
 c .  倘「客戶」未能履行上述第 (a)及 (b)項條文，或會令「本行」無法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務

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  
 d .  「本行」保留權利，可限制「客戶」登記作為不時收取「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

書」之電郵地址數目。不同類別之「客戶」或會有不同之限制。  
 e .  「本行」發出之「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會透過電郵之形式傳送，「財務報

告」及 /或「通知書」會以 PDF 檔案格式附加於電郵內，或會提供超連結 (「客戶」可在指定時間內

透過該超連結於「本行」網站下載相同的「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之電子版

本 )，或其他由「本行」不時指定之形式 (須受「適用規例」規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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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客戶」承諾若其於「本行」登記而與提供「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

有 關 的 聯 絡 資 料 （ 包 括 電 郵 地 址 ） 或 其 他 個 人 資 料 有 任 何 更 改 ， 應 立 即 以 書 面 透 過 「 恒 生 個 人

e-Banking」或「本行」任何本地分行通知「本行」。  
 g .  若閣下的電訊設備或服務已被中斷或暫停，必須立即通知「本行」。  
 h .  「客戶」承認及同意，由「本行」透過「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以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方式發予「客戶」之任何「財務報告」及 /或「通

知書」，將於「本行」或滙豐集團成員或「本行」之服務供應商（視情況而定）之伺服器以電郵送

出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之時間，即視為已由「本行」送出及妥為送達並由「客戶」收到，

而毋須理會該等「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是否被本公司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

接受，亦不論該等「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是否為「客戶」得悉。「本行」

向「客戶」提供該等「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之義務及責任（根據適用法律、

監管規定或其他）將會完全解除。「客戶」承認及同意須自行負責「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乃

有效及適合用於收取「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客戶」尤其應該留意其電子

郵箱之可用電郵儲存量及電郵體積限制。  
 i .  「本行」只會就任何「財務報告」及「通知書」發出一次「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基金電子通知

書」。若「客戶」未能查閱「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或「基金電子財務報告」

及「基金電子通知書」因「本行」不能控制之原因（包括但不限於任何電腦、通訊、電氣或網絡故

障）遺失，「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將不會再次分別發出「基金電子

財務報告」及「基金電子通知書」。  
 j .  為免產生疑問，「本行」收到任何有關重發「財務報告」及 /或「通知書」之「客戶」要求時，「本行」

只會以郵寄方式（而並非「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或經「本行」

及「客戶」同意的其他方法重發該等「財務報告」及 /或「通知書」之印刷本。  
   
7.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的暫停或終止  
 a .  「本行」可全權毋須通知「客戶」而以任何理由暫停或終止「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

電子通知書服務」，包括但不限於數據失效、有關「綜合戶口」結束，有關電訊公司就其網絡或「基

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任何服務供應商造成系統故障、進行維修、

更改、擴充及 /或提升工作。  
 b .  「本行」對該等服務之暫停或終止不會負任何責任。  
 c .  「客戶」可以根據第 3(c)項條文向「本行」發出指示，要求終止使用「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  
 d .  於暫停或終止「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後，「本行」會恢復將「財

務報告」及 /或「通知書」印刷本郵寄至「客戶」之指定郵寄地址，或按任何其他雙方協定之方式辦

理。  
 e .  終止或暫停「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不會損害及不會影響「本行」

及「客戶」於終止或暫停日期前已累積之責任及權利。  
   
8. 電郵保安  
 a .  「客戶」必須將任何密碼及保安資料保密，並採取一切合理措施防止「客戶」之密碼及保安資料被

未經授權或欺詐地使用，並確保「客戶」之電郵不會被未經授權或欺詐地查閱。  
 b .  「客戶」應定期更改密碼，以防止電郵被未經授權或欺詐地查閱。  
 c .  「客戶」絕對不應回覆任何聲稱來自「本行」「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

務」而要求「客戶」以電郵提供戶口或保安資料的要求，原因是「本行」絕對不會向「客戶」提出

該等要求。  
 d .  「客戶」不應向「本行」根據本章則之條款向「客戶」發出之電郵之超連結網站提供其戶口或個人

資料。所有獲「本行」授權之超連結網站僅供參考用途，以及毋須「客戶」輸入戶口或個人資料。

 e .  倘「客戶」察覺任何「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或超連結網站有不正常現象，

應盡快通知「本行」。  
 f .  「本行」發出之任何「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均屬單向，「客戶」絕不應回

覆該等「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本行」並無責任對有關之回覆作出回應，

或採取任何行動。  
   
9. 責任  
 a .  倘「本行」能證明「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已經由「本行」、滙豐集團或「本

行」之服務供應商之伺服器傳送至「客戶」之「指定電郵地址」，即使「客戶」因未能準確收取或

未有收取「基金電子財務報告」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而蒙受損失，「本行」毋須負責。  
 b .  倘「客戶」未能遵守第 8 條（電郵保安）之條文規定，「本行」毋須就任何機密資料被披露負責。

 c .  倘傳送予「客戶」的資料有任何失敗或延誤，或該等資料有任何誤差或失誤，除非因為「本行」、「本

行」任何關聯公司，或「本行」指定作為提供「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

務」之任何電訊公司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導致，否則「本行」、「本行」任何關聯公司，或該等電訊公

司均不會負任何責任。「本行」、「本行」任何關聯公司，或任何該等電訊公司尤其不會對「本行」、

「本行」任何關聯公司，或該等電訊公司所能合理控制範圍以外的事件而引致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包括但不限於「客戶」之通訊設備因任何原因無法接收資料、任何通訊失靈、機械故障、路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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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靈、技術故障、干擾或設備、裝置不正確。  
 d .  基於「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性質，「本行」不會對「客戶」之數

據、軟件、電腦、通訊設備或其他設備之損失或損壞負責，除非該等損失或損壞是純粹因為「本行」

之疏忽或故意失責而直接造成。  
 e .  為「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提供支援的第三方（包括但不限於系統

操作人員及互聯網服務供應商）並非「本行」的代理人或「本行」之代表。彼等與「本行」並無合

作、合夥、合營或其他關係。「本行」對該等第三方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不負任何責任。  
 f .  「客戶」承諾對「本行」，其代理人、有關之高級人員及僱員就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務報

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視情況而定）及與此有關而作出之所有事情及事宜予以追

認及確認，並同意對「本行」，其代理人、有關之高級人員及僱員因向「客戶」提供「基金電子財

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視情況而定）或與此有關而招致或蒙受之所有損失、

責任、收費、支出及任何罰款作出彌償，除非純粹因為彼等之疏忽或故意失責而直接造成，惟有關

彌償祗限於直接及純粹由此而引致之直接及可合理地預見之損失及損害（如有）。  
   
10. 其他  
 a .  「客戶」承認及同意「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之申請乃受本章則、

任何其他適用章則及任何適用法律、規則、規例、法令、指示、指引、守則、通知或限制（不論是

否具有法律效力）所規限。  
 b .  倘本章則與其他適用章則有任何歧異，本章則（在有關「客戶」使用「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方面）將凌駕於該等其他適用章則。  
 c .  「本行」有權不時酌情調整、修訂或更改本章則。  
   
11. 放棄權利  
 a .  「本行」放棄本章則之任何條文，除非以書面發出並明確列明 (及以列明者為限 )，否則不會有效。

 b .  「本行」如不作為、延誤或遺漏行使其權利或補救方法，並不作為放棄此等權利或補救方法。「本

行」單一次或部分行使任何權利或補救方法，亦不排除任何進一步行使該等權利或補救方法，或任

何其他權利或補救方法。   
 c .  「本行」於本章則的權利和補救方法具有累積性，且不排斥法律另有規定的其他權利及補救方法。

   
12. 管轄法律及司法管轄權  
 「基金電子財務報告服務」及 /或「基金電子通知書服務」及本章則須受香港法律管轄，並依其詮釋。

「客戶」及「本行」均同意接受香港法院行使非專屬司法管轄權，惟本章則可在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

法院強制執行。  
 

13. 可分割性  
 倘本章則之任何部份被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或行政機關判定屬非法、無效或不能強制執行，本章

則其餘部份之合法性、有效性或可強制執行性概不受損害或影響。   
   
14. 有效文本   
 本章則之英文版與中文版在文義上有任何歧異，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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